
根据法律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

责。司法将如何保障老年人作为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监护人处分被监护

人财产的何种情形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近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新监护人要求原监护人返还被监护人财产的其他所有权纠纷。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2026年2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吴笑文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军 问诊解惑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07

“养老钱”变监护人“私房钱”？法院这样判！

清晨，徐建国（化名）走进厨房准备早餐，客房

里薄被叠得整齐——这是他和妻子刘爱珍（化名）

分房睡的第三年。“年轻时挤一张小床，呼吸声都

觉亲切，如今他鼾声大，我睡眠浅，分开反而都睡

得好。”刘爱珍一边摆碗筷一边笑说。老年“分房

夫妻”并不少见，当下，有人戏称为“合租式婚

姻”。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分床或分房对关系的影

响，很难简单以好坏概括。

今年68岁的徐建国与70岁的刘爱珍，结婚已

有 45载。分房初期，两人睡眠都好了，可没多久

就感到交流变少——睡前没了家常闲话，早晨少

了自然问候，连聊心事都得特意敲门，多了几分刻

意。浙江省中医院精神卫生科医生曾雅颖用依恋

理论分析这一变化。成年人的依恋风格通常分为

安全型、回避型、焦虑型和混乱型。徐建国夫妇属

安全型，情感稳定、互相信任，既能依赖也尊重彼

此空间，因此分房未动摇感情基础，反而因睡眠改

善让相处更平和。

但并非所有夫妻都适合分房。曾雅颖指出，睡

眠是人最需安全感的时刻，身体接触与近距离陪伴

能显著提升亲密感。对回避型、焦虑型或混乱型依

恋的夫妻来说，分房可能拉大情感距离：回避者更

疏于主动联结，焦虑者易感到不安、引发争吵。

有人认为分房能提高睡眠质量，但研究显示，

排除打鼾等具体问题，与伴侣同床往往更能提升睡

眠满意度，并促进关系亲密。徐建国坦言，自己后

来就医调整睡姿，鼾声减轻后，偶尔回主卧睡。

对老年夫妻而言，分房更需谨慎。研究显示，

排除健康因素后，分房睡的老年夫妻情感孤独感更

明显，长期可能引发焦虑、抑郁，降低婚姻满意度。

如今两人形成默契：平时分房，周末同寝，既保

留空间，也不缺陪伴。“适合自己才最重要。”徐建

国说。曾雅颖也表示，分房不代表疏远，同床未必

等于恩爱。 据《浙江老年报》

【案情回顾】

2010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刘先生开始长期入

住某区精神卫生中心。彼时，他已退休，未婚无子

女，父母也早已离世，身边仅有一个大姐和两个妹

妹。退休后的刘先生经济来源稳定：每月有 5000

余元退休金，精神卫生中心的护理费可由原工作单

位部分报销，此外还有每月 600 元车贴、300 元残

疾补助金，以及每季度300元的敬老卡补贴。更重

要的是，刘先生患病前生活节俭，无大额开销，积累

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

从2010年到 2023年的十三年间，经三姐妹协

商一致，刘先生名下的三个银行账户、各类证件及

存折均交由大姐实际掌控与管理，日常开支记账也

由大姐负责。在此期间，两个妹妹对大姐的管理始

终放心，从未产生过异议。

转折发生在2023年。三姐妹因父母遗产分配

问题爆发争执，几番诉讼下来，彼此间的嫌隙逐渐加

深，连带着对刘先生财产的管理方式也产生了异议。

此后，两个妹妹向法院申请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并请求指定自己为监护人。法院审理时

发现，大姐多次从刘先生账户中取现，且存在财产混

同的可能性，在刘先生名下财产明细尚未明确的情况

下，两个妹妹相比大姐更适合担任监护人。最终，法

院依法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两

个妹妹为法定监护人。

监护人变更后，两个妹妹却意外发现：过去十三

年里，大姐从刘先生账户中取现及转账的金额，竟

高达135万元。围绕这135万元的去向与用途，双

方争执不下。最终，两个妹妹以刘先生法定代理人

的身份，将大姐起诉至虹口区人民法院，要求其向

刘先生返还这135万元。

【法院判决】

庭审现场，双方各执一词。

两个妹妹认为，大姐取出的135万元中，确实有少

量用于刘先生的生活，但绝大部分都被大姐挪作私用；

大姐则辩称，自己多年来一直悉心照料刘先生 ——

从2010年起，每月都会将刘先生从精神卫生中心接

出居住，所住房屋是用刘先生的积蓄租住的（刘先生

不住时由自己和女儿一家使用），且租金逐年上涨，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刘先生的日常花费、其他

房屋的物业费、外出就医费用等也均由她承担。

同时，大姐提出，2023年前三姐妹从未对刘先

生的账目进行核对，即便两个妹妹有异议，也只能

主张 2023 年成为监护人后的费用，且应由两个妹

妹举证证明钱款被自己私用。

虹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将“被告大姐处分

刘先生财产的行为是否侵害其合法权益，若构成侵

害，应返还多少金额”定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并围

绕这一焦点展开分析。

首先，刘先生长期居住在精神卫生中心，根据

2010 年其原工作单位确定的护理费报销政策，以

及刘先生自身的退休金收入，其常规生活开支已能

被单位报销和退休金完全覆盖，仅在疫情特殊时

期、外出就医、外出居住及监护人探望等少数特殊

情况下，才可能产生额外费用。

其次，被告主张的律师费、诉讼费、装修费等大

额支出，均未能提供对应的票据或支付凭证，费用支

出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缺乏有效证据支撑，存在明显

不规范之处。且上述一系列费用，显然超出了“为刘

先生利益”的监护职责范畴，难以认定为合理支出。

再者，法院结合案件事实进一步分析：被告在十

三年间从刘先生账户取现及转账的金额合计达135

万元，已远超合理开支的限度，明显存在侵害刘先

生财产权益的情形。

综合考量各项费用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

被告对刘先生财产的实际处分情况，虹口区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酌情认定被告大姐应向原告刘先生退

还钱款70万元。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息诉服判。

【法官说法】

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现行《民法

典》第34条对于成年监护人的职责范围除规定应“代

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外，还规定应“保护被

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等”。第35条第1款也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

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总之，

监护人应以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角度出发，对于被监

护人为老年人时，应给予老年人充分的关爱，切实维

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践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分床睡到底好不好？
老年夫妻的相处之道藏在依恋里

冬春交替，乍暖还寒，阳气刚冒头，寒气却还没

消退，肺最怕“寒”，这种天气最容易折腾肺气虚的

人。老慢支、慢阻肺患者稍不注意，就可能诱发咳嗽、

气喘。《黄帝内经》说，“顺应四时、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二科（呼吸内

科）初级中医师李俊杰认为，立春养肺不用费大劲，把

衣食住行的小细节做好，就能温阳固肺、守住正气。

穿衣
春捂抓准4个关键部位

1.头颈：诸阳之会，戴个薄围巾就能防风保暖。

2.后背：肺俞穴在这里，穿件带后背夹层的衣

服，避免冷风直吹。

3.腰腹：脾肾之根，穿高腰裤或薄款护腰，护住

阳气生发之源。

4.足踝：三阴经起始处，别早早就露脚踝，穿双

盖住脚踝的袜子。

饮食
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立春养

肺先健脾，饮食要遵循“温而不燥、润而不腻”的原则。

4类食物补肺化痰

1.补肺益气类：山药、百合、莲子、黄芪、党参、白

术，可做山药百合粥、黄芪炖鸡，增强正气。

2.温肺化痰类：生姜、葱白、紫苏、陈皮、杏仁、白

果，可煮生姜红糖水、陈皮茶，温散肺寒。

3.润燥生津类：银耳、蒸熟的雪梨、蜂蜜、芝麻，

可炖银耳雪梨汤、冲蜂蜜水，缓解春燥干咳。

4.健脾祛湿类：薏米、茯苓、芡实、冬瓜，可煮薏

米茯苓粥、冬瓜汤，杜绝生痰源头。

2件事千万不要做
1.熬夜：熬夜伤肺气。遵循《黄帝内经》“春三

月，夜卧早起”的原则，入睡时间建议在 22:30 到

23:00之间，比冬季稍晚一点。起床时间建议在7:00

到7:30之间，跟着阳气升发的节奏起床。

2.剧烈运动、迎风运动：避免在大风、寒风天气

在户外进行跑步、跳绳、打球等剧烈运动，防止耗伤

肺气、诱发急性加重。

推荐
3个动作，练出好肺气

1.腹式呼吸：站立或端坐，双手放腹部，用鼻缓

慢吸气，腹部鼓起，屏息1秒；再用口缓慢呼气，腹部

收紧。每次 10~15 分钟，每日 2~3 次，能增强膈肌

功能、改善肺通气。

2.八段锦：重点练“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

弓似射雕”“调理脾胃须单举”三式，每式重复5~8

次。动作缓慢柔和，既能疏通经络，又能锻炼呼吸。

3.散步/慢走：每日20~30分钟，步速缓慢，以不

喘为度。去公园、小区等空气清新的地方，既能活动

筋骨，又能吸入新鲜空气滋养肺腑。

据养生中国

立春后肺最怕它
肺气虚的人2件事千万不要做


